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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民朋友您好： 
 

現制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制度已於 101年 7月 11日開始實施，身

心障礙需過醫療鑑定，再加上社會局的需求評估，始可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為簡政便民及確保民眾權益，您可就以下兩種方式申請進行現制身心障礙

鑑定及需求評估： 

一、方式 1「一般流程」、方式 2「併同辦理流程」，流程說明如下圖： 

 

 

 

 

 

 

說明及注意事項： 

1. 於進行鑑定前需先申請方式 1或方式 2；各縣市併同辦理醫院及時

間如「併同辦理醫院及時間表」。 

2. 無論申請方式 1或方式 2，鑑定部分均需經過醫師鑑定身體結構及

功能，鑑定人員進行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之鑑定，再由社會處（局）

的評估人員進行需求評估。 

3. 若申請方式 2鑑定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須配合該醫院之併同辦理

診間及時間，並不得指定特定醫師進行鑑定。 

4. 併同辦理之鑑定醫師仍有可鑑定身障類別之限制，務請先洽詢該醫

院窗口確認。 

5. 併同辦理建議先詢問醫院窗口，以瞭解掛號規定及科別、診次與時

間。 

6. 若希望指定鑑定醫師，則請申請一般流程。 

二、104年 7月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應就「重新鑑定」或「依原領

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擇一提出申請，說明如下： 

(一) 104 年 7 月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至公所申請鑑定及需求評

估時，須就「重新鑑定」或「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

報告」，兩者擇一提出申請，其申請僅限一次。 

(二)若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其效期仍需

經由鑑定醫師判定，且最長至 104 年 7 月 10 日；證明屆期時，仍

需以現制辦理身心障礙鑑定重新鑑定。 

(三)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仍須進行鑑定人

員鑑定以及後續需求評估人員進行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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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問 - 民眾版 

 

一、現舊制身心障礙鑑定之比較 
 
問一：現制身心障礙鑑定與舊制有什麼不同？ 

答：1、除舊制醫療鑑定，再增加需求評估，始取得身心障礙證明。 

2、鑑定項目改變：除舊制身體功能與結構為鑑定依據，新增活動參與及環  

境因素鑑定。 

 3、鑑定人員改變：由舊制醫師鑑定後核發身心障礙證明，現制改為由醫療 

及專業團隊進行醫療鑑定及需求評估。 

 4、衛生機關完成鑑定報告，轉社政機關進行需求評估後，合於規定者，核

發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需之福利及服務。 

 5、身心障礙證明仍列輕、中、重度及極重度，並依等級不同而有不同福利

措施。 

 

問二：請問以後身心障礙證明有等級的區分，但是會有像目前的類別

嗎？會有統一的一個類別嗎?或是只要有不同的身體狀況就會

有不同的類別?類別跟福利措施的取得之間有關係嗎? 
答：會依照身體的障礙分為八大類，類別如下，福利措施的取得係由身心障礙

者所提出的需求相關，與障礙類別無直接相關： 

 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2、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4、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5、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7、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問三：我的身心障礙手冊最近到了需要重新鑑定的時間了，現制是否會影響我

現有的權益？ 

答：政府為保障各位之相關權益，針對醫療鑑定部分，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 106 條及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 12 條，於 104 年 7 月前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屆期者，可就「重新鑑定」或「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

給鑑定報告」，兩者擇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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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制身心障礙鑑定之申請 
 
問四：我沒有申請過身心障礙手冊，可以直接在醫院辦理嗎？還是需

要先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如果去申請的時候，我就診的醫院

沒有在鄉鎮市區公所給的鑑定醫院名單中，要怎麼辦？ 
答：醫院無法受理身心障礙鑑定的申請，所以還是要至戶籍所在地直轄市區公

所或縣（市） 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另全國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共計

指定 241 家鑑定醫院辦理身心障礙鑑定，您可就近選擇名單內的鑑定機構

進行鑑定。 

 

問五：我的身心障礙手冊已屆期，可以去那裡申請身心障礙鑑定？其

方式為何？ 

答：申請身心障礙鑑定，可由本人或委託他人到申請人戶籍所在地直轄市區公

所或縣（市） 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身心障礙鑑定表，再持鑑定表到

指定醫院辦理鑑定，且身心障礙證明效期屆滿前六十日，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會以書面通知辦理。 

 

問六：我的身心障礙手冊已屆期，該如何擇一申請鑑定方式？ 

答：1、若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其效期仍需經由

鑑定醫師判定，且最長至 104年 7月 10日；證明屆期時，仍需以現制辦

理身心障礙鑑定重新鑑定。 

   2、無論申請何種方式，均需完成醫師之鑑定、鑑定人員進行活動參與及環

境因素之鑑定，及需求評估人員進行需求評估。 

 

問七：做完鑑定就一定拿得到身心障礙者證明嗎？ 

答：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已於 101 年 7 月 11 日起全面實施，由鑑定醫師及

鑑定人員依其專業，就身體結構、功能、活動及社會參與等面向，針對身

心障礙者進行鑑定，並依需求評估結果，符合規定者予以核發身心障礙證

明。爰此，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資格係由鑑定醫師、鑑定人員專業及需求評

估結果判定之。 

 

問八：醫療鑑定跟需求評估可以都在醫院完成嗎？ 
答：目前已規劃全國 82家醫院辦理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併同辦理作業，依

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公告，可於公所領取身心障礙者鑑定表的時候，一併向

公所人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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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定人員及內容 
 
問九：請問如果我有很多身體問題，我需要先去各家醫院申請病歷摘

要或診斷證明書嗎？如果我這樣做，把資料都交給鑑定的醫

生，他可以幫我把所有的狀況都做鑑定嗎？ 
答：如果身體上有很多問題且在不同醫院看診的話，建議先申請診斷證明書提

供給鑑定醫師參考，鑑定醫師會判定是否需要其他鑑定醫師協助其他障礙

之鑑定。 

 

問十：我只需要身心障礙證明，可以只做身體功能與結構的鑑定嗎？ 

答：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民眾必須完成鑑定醫師及鑑定人員的鑑定，再

加上社會局的需求評估，才能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問十一：身心障礙者鑑定的時間要花費多久？ 
答：身體功能與結構的部分要看是否需要另外作相關檢查，所以須依鑑定醫師

的專業判斷而定；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的部分約要再進行一個小時的訪

談；另，若為鑑定及需求評估併同辦理時，需求評估約需一小時。 

 

問十二：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的鑑定如果本人無法回答，可詢問其他

人嗎？ 
答：如果本人無法清楚回應，可由代理人代為回覆，但外籍看護工不得當代理

人進行受訪。 

 

問十三：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那之後還要

進行其他的鑑定還有需求評估嗎？ 

答：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係指鑑定醫師進行依現有

障別等級轉換，但仍須進行鑑定人員鑑定及後續需求評估，才能核發身心

障礙證明，且該申請以一次為限。 

 

問十四：如果申請鑑定與需求評估分開辦理，可以指定鑑定醫師嗎？

可以到常就診的醫院嗎? 

答：可以指定鑑定醫師進行鑑定，也可以到常就診的醫院，惟該醫院須屬直轄

市、縣(市)衛生局公告之鑑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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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十五：從身心障礙鑑定到完成需求評估，需要多久的作業時間？ 

答：1、目前對於身心障礙鑑定時間，並無明確規範，需視申請鑑定的科別及內

容而定，但醫院在完成鑑定報告後 10 日內，會將鑑定報告送達申請人

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衛生局，該衛生局接獲鑑定報告後，亦

將在 10日內核轉直轄市或縣（市）社會局(處)。 

  2、轄市、縣（市）社會局(處)應於取得直轄市或縣（市）衛生局核轉之鑑

定報告後，將主動進行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復康巴士服務及行動不便

資格的評估與判定，作業時間以 15個工作天為限。 

    3、簡單來說，從鑑定報告完成到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最長作業時間為 35

日。 

 

四、特定狀況之鑑定 
 
問十六：我要申請身心障礙證明，可是我目前在很多科就診，請問我

可不可以在一個科別就完成所有項目的鑑定？如果申請合併

辦理又不能選醫生，那合併辦理的醫生會幫我處理所有的身

體問題嗎？我要怎樣跟醫生說我目前遇到的身體問題?還是
醫院會主動看我的病歷資料來做判定? 

答：如果身體上有很多類別的身體障礙問題，鑑定醫師會判定是否需要其他鑑

定醫師協助其他障礙之鑑定，雖然併同辦理是無法指定鑑定醫師，但當鑑

定醫師根據其專業判定需要其他鑑定醫師協助鑑定，會請其他醫師進行障

礙之鑑定，也有可能無法在當天就完成全部的鑑定。 

 
問十七：未滿六歲的兒童可以申請做身心障礙鑑定嗎？ 

答：依據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 6條「未滿六歲兒童，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且無法以鑑定表明確判定其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分級者，以下列規定為之，

另無須進行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之鑑定： 

1、可明確鑑定其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永久性缺陷之兒童。但無法區分其程

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重度等級。 

2、由染色體、生化學或其他檢查、檢驗確定為先天缺陷或先天性染色體、

代謝異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體系統構造或功

能障礙之兒童。但無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重度等級。 

3、經早期療育發展評估，確定具兩項(含)以上發展遲緩並取得報告者。但

無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輕度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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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十八：現制身心障礙鑑定，對於罕見疾病患者之鑑定方式如何？ 

答：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色體異常、先天性代謝異常及

先天性缺陷疾病，若八大障礙類別無適當之鑑定向度但經評估其獨立自理

生活、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受到該疾病之影響者，其身體功

能與結構，至少應以程度 1級列等。 

 

問十九：我有很多疾病及障礙，可以到不同醫療院所做身心障礙鑑定

嗎？ 
答：可以至不同鑑定機構進行不同類別的身心障礙醫療鑑定，但身體功能與結

構鑑定以及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兩項鑑定都需進行。 

 

五、重新鑑定 
 
問二十：若不滿意鑑定結果，可否去別家醫院重新鑑定？ 
答：對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有異議者，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並以一

次為限。 

 

問二十一：我對於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結果有異議可以如何處

理？ 
答：身心障礙者如果對於鑑定及各項服務的需求評估有異議者，應在收到通知

書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重新鑑定

及需求評估，但以 1次為限，並須負擔百分之 40之鑑定費用，如異議成立

者，將退還申請人；另如超過規定期限，相關作業費用，須全額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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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 
 
問二十二：我是 101 年 7 月 10 日以前領有永久效期之身心障礙手冊

者，若我 101 年 7 月 11 日後並没有需要自行申請重新鑑

定，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五條附表三
「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之基準」之對象? 

答：「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附表三「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之基準」是

針對 101年 7月 11日以後辦理重新鑑定者，若您是持永久身障手冊者，且

101年 7月 11日以後您本身並没有需要或没有自行申請重新鑑定者，則不

適用「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之基準」。 

 

問二十三：我是 101 年 7 月 10 日以前領有永久效期之身心障礙手冊

者，若我障礙情況有改變，要自行申請重新鑑定，且已於

101年 7月 11日以後辦理重新鑑定，以後還需要重新鑑定
嗎? 

答：若您已於 101年 7月 11日以後辦理重新鑑定，符合附表三「身心障礙無法

減輕或恢復之基準」(二)規定，符合下列之一規定，得判定為無法減輕或

恢復，無須重新鑑定：1.其舊制身心障礙類別(十六類)可對應現制身心障

礙類別(八類 45向度)且達基準者。2.其舊制身心障礙類別屬多重障礙類且

達現制基準者。3.其舊制身心障礙類別屬其他類（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

異常、其他先天缺陷）或罕見疾病類，符合附表二等級判定原則(二)之規

定者。 

 
問二十四：我是 101 年 7 月 11 日以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我仍要

於證明屆期前辦理重新鑑定，是否可以無須重新鑑定呢? 

答：若您符合「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五條附表三各類別無法減輕或恢

復之基準規定，得由鑑定醫師依其專業針對個案判定為無須重新鑑定。 

 
問二十五：我是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有註記效期的身心障礙者，請問我

需要進行現制鑑定嗎？ 

答：是的，請於身心障礙手冊屆期前三個月內至戶籍所在地公所領取身心障礙

者鑑定表，再至鑑定機構進行現制身心障礙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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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二十六：我的小孩（未滿六歲）確診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罕

見疾病、染色體異常、先天性代謝異常及先天性缺陷者，
並經過現制身心障礙鑑定後取得身心障礙資格，他還需要

進行重新鑑定嗎？ 

答：是的，雖然您的小孩確診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色

體異常、先天性代謝異常及先天性缺陷疾病並取得身心障礙資格，但針對

上述情形之個案，依目前「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之基準」，須於六歲前

經一次以上現制身心障礙鑑定，且年滿六歲後經一次以上現制身心障礙鑑

定者或於年滿六歲後並經五年以上且超過一次現制身心障礙鑑定，其障礙

程度均未改變者，方得判定為無須重新鑑定。 

 

問二十七：如果符合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資格後，自覺身

心障礙情況有改變，我還能進行重新鑑定嗎？ 

答：是的，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若您障礙情況有改變，可自行申

請重新鑑定。 

 
問二十八：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之鑑定次數如何計算? 
答：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之鑑定次數計算基準皆是以滿該年齡後起

計，舉例第七類「…障礙程度 2 以上，年滿十八歲後並經五年以上且超過

二次現制鑑定，其障礙程度均未改變者。」係年滿 18歲之後起算，經五年

以上且超過二次現制鑑定，其障礙程度均未改變，方能符合無法減輕或恢

復，無須重新鑑定資格。 

 
※ 若您有任何疑問，還請撥打 1957或連絡地方衛生局，我們將儘快為您解答。 

 


